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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应当为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提供

便利条件，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相关人员应当支持、配合董事会秘书

的工作。

董事会秘书为履行职责，有权了解公司的财务

和经营情况，参加涉及信息披露的有关会议，查阅

涉及信息披露的所有文件，并要求公司有关部门和

人员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

董事会秘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受到不当妨碍和

严重阻挠时，可以直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第三条 公司应当为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提供

便利条件，董事、财务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及公司相关人员应当支持、配合董事会秘书的工

作，对于董事会秘书提出的问询，应当及时、如实

予以回复，并提供相关资料。董事会秘书为履行职

责有权参加相关会议，查阅有关文件，了解公司的

财务和经营等情况。

任何机构及个人不得干预董事会秘书的正常履

职行为。董事会秘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受到不当妨

碍和严重阻挠时，可以直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

告。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一) 最近三十六个月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

(二) 最近三十六个月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三) 公司现任监事；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

书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一）《上市规则》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最近三十六个月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会

秘书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董事兼任董事会秘书的，如某一行为

需由董事、董事会秘书分别作出时，则该兼任董事

及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人不得以双重身份作出。

第八条 公司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兼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兼任董事会秘书的，如某

一行为需由董事、董事会秘书分别作出时，则该兼

任董事及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人不得以双重身份作

出。

本次《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修订包含两类非实质性调整，均不涉及权利

义务变动，故不逐条列示，具体如下：

1.统一表述规范。将全文“股东大会”统一修改为“股东会”，“公司章

程”统一调整为“《公司章程》”；​

2.格式与序号优化。包括但不限于删减、新增条款后同步调整章节序号、

条款序号及援引序号，优化标点符号，调整不影响条款实质含义的表述等。


